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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法规的概念 公安法规，是公安法律规范的总和。 公安

法规泛指关于公安工作的全部法律。它的可见形式是国家通

过立法程序所制定的有关公安工作的法律文件。《人民警察

法》是公安工作的基本法律。 二、公安法律规范 公安法律规

范，是国家制定的、以公安机关的强制力保证实施的、用以

调整有关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秩序的社会关系的行为准则。 

公安法律规范调整的对象，就是涉及国家安全与社会治安秩

序的社会关系。 公安法律规范的调整方法，即国家所赋予的

警察手段。 总之，以专门的警察手段调整有关国家安全与社

会治安秩序的社会关系，就是公安法律规范的基本特点。 三

、公安立法与公安法规的渊源来源：www.examda.com 公安立

法，即国家机关依照其职权范围，通过一定程序制定、修改

或废止公安法律规范和公安法律文件的活动。 按照职权范围

，可以进行公安立法的国家机关包括拥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

和被授权的其他国家机关。严格意义的立法机关是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被授权机关可能制定从属于法律

的规范性文件。 公安法规的渊源表现在六个方面： （一） 由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宪法。 （二）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

过的基本法和法律。 （三）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

过的法律和决定。 （四） 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来源

：www.examda.com （五）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

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 （六） 民族自治区地方



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有关公安工作的自治条

例与单行条例。 以上六个方面的公安法律文件，随其不同的

立法机关与立法程序而依次具有不同的法律地位、法律效力

。较低层次的法律文件的制定，不得与较高层次的法律文件

相抵触。 公安立法应当坚持以下三点： 1、必须坚持全面地

反映工人阶级及其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的意志。 2、必须坚持

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根本方向。 3、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 四、公安法规的实施来源：www.examda.com 法的实施，

指的是国家机关、公务人员、社会团体和公民实现法律规范

的活动。表现为运用已有的法律规范对一定的社会关系的调

整过程。 公安法规的实施，即依靠公安法规调整社会关系的

实际过程。它是由公安执法与公安守法两者相结合完成的。 

（一） 公安执法 公安执法，是公安主体依法干预公安客体的

过程。 公安执法作为法律行为，称作公安法规的适用。公安

法规的适用，即公安机关及其人员按照法定的职权和程序具

体运用公安法规对社会关系的调整。公安法规适用的基本要

求是正确、合法、及时。 公安法规的适用过程，是一个能动

的执法过程。 首先是公安法律规范与具体法律事实相结合的

过程。即以行为人的具体法律事实为依据，确认对其处理所

应遵循的公安法律规范 其次是公安机关权力手段与公安法规

相结合的过程。 以上两个过程的统一就是公安法规适用的基

本形式。 适用公安法规的归宿必须形成表明适用结果的法律

文书。 公安法规的适用必须依法调整好公安主体与公安第一

客体、公安第二客体的关系。 公安主体作为国家公安力量，

是公安法规的执行者。公安法律规范不仅是守法者的规范，

也是执法者的规范。 （1）公安主体必须具有执法的资格，



即属于有既定职责与职权的法定部门。 （2）有此资格者必

须履行职责，对依法必须救护的公安第二客体，必须承担规

定的法律义务。 （3）公安主体执法的全过程必须符合公安

法律规范的要求。要正确认定法律事实，明确分清两个对立

的客体，准确地依法运用权力手段，依照既定程序执法。 

（4）公安法规通过有关组织管理的法律规范，强化公安队伍

建设，促进战斗力提高。 （5）通过有关警务保障的法律规

范，保障人民警察依法顺利地执行职务，保障人民警察的供

给。 总之，公安法规的适用即依照公安法规正确解决公安主

体与公安第一客体、公安第二客体之间的矛盾的过程。 （二

） 公安守法来源：www.examda.com 守法，是公民服从法律、

约束行为的状态。 公安守法，是指行为人不触犯法规的行为

状态。公安守法是整个公安法制的最后归宿。公安法制的目

标就是创造人人守法的治安秩序。公安守法是衡量公安法制

的重要标准，公安法制的水平是通过守法者的数量和持续性

来表示的。 公安守法有两个基本方面的内容，一是公民和社

会组织的守法，一是公安人员的职务守法。 1、公民守法。

良好的道德观、纪律观是大众守法的思想基础。它可以使公

民处于自发的守法状态。自觉地公安守法，是广大公民在明

确公安法规要求自己承担的法律义务的基础上做到的守法，

这是一种更稳定的守法状态。 2、公安机关及公安人员的守

法。公安机关及公安人员必须在一切社会活动中遵守公安法

规，要与公民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这称为公安机关与公

安人员的一般守法。此外，公安机关及公安人员在执行职务

时要严格依照公安法规办事，这是公安机关及公安人员的职

务守法。 五、公安法制的监督 监督，是在公安法制中十分重



要的、保障性的制约机制，是防止和纠正违法的不可缺少的

环节。 对公安机关来说，主要是执法与守法的监督。对整个

公安法制来说，根据国家的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还包括了对

公安立法的监督。制定公安行政法规、公安地方性法规以及

公安行政规章等的过程，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法律监督下进行的。有了公安立法环

节上的法律监督，才能保证公安法规与宪法一致，保证全国

公安法规的统一性。 在公安法制中的监督，还包括对公安法

规的全面监督。公安机关及其人员，必须严格执法、严格守

法。因此，其执法和守法状况，要置于党、国家、人民的严

格监督之下。 对公安机关及其人员的监督，主要有四种形式

： （一） 法律监督来源：www.examda.com 法律监督是指有

法律监督能力的机关实行的监督行为。 在我国，对公安法规

的实施的法律监督有：1、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公安机关的执法

与守法状况进行的监督。2、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及其人员

进行的侦查监督、监所监督、法纪监督。3监察机关对公安机

关及其人员进行的法纪监督。 （二） 工作监督。 工作监督，

是指有工作关系的上级与下级之间、互相协作与配合的单位

之间按经常的组织联系的渠道所实行的监督行为。 如党委和

政府听取公安机关执法情况的汇报、纠正错误、执行纪律制

裁等行为；公安机关内部组织之间所实行的监督与工作检查

；其他部门依法与公安机关联合执法过程中对公安机关所实

行的监督。 （三） 群众监督 宪法规定，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

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的权利，对违法失职行为有提出

申诉、控告或检举的权利。新闻媒介发挥着突出的监督作用

。 在各种监督中，群众对公安执法与守法状况的监督更具有



广泛性、直接性。 公安机关对群众的监督提供保护和方便。 

（四） 公安机关自我检查监督。 《人民警察法》规定：“公

安机关建立督察制度，对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执行法律、遵

守纪律的情况进行监督。”这是加强公安机关自我检查监督

的有力法律措施。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